
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二期標準廠房 

工商服務事業駐區申請應備文件明細表 

 
廠商名稱：  

應備文件 是否備齊 備註 

審議驗證文件 

1. 駐區申請書 □是 □否 
 

2. 營運計畫書 10 份 □是 □否 
 

3. 公司或商業設立登記影本 1份(或其他由政府機關  

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之文件) 
□是 □否 

 

4. 廠商繳稅證明文件 □是 □否 
 

5. 廠商信用證明 □是 □否 
 

6.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□是 □否 
 

7. 廠商授權書(如負責人出席入區審議會議免附) □是 □否 
 

8. 廠商駐區經營管理協同承諾書 2份 □是 □否 
 

 


